附件1

中共越秀区委宣传部属下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专业技术人员职位表
	招聘单位
	职位
名称
	职位数
	学历及学位
	专  业
	招聘对象
	职 位 要 求

	越秀区新闻信息中心（财政核拨）
	专业技术岗位（初级）
	1
	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，并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。
	不限
	应届毕业生或社会人员
	1、30岁以下（1982年10月22日以后出生），形象气质较好，身体健康；
2、写作能力突出，活动组织能力强，具有文案策划经验和案例；

3、参与制作过具有一定水准的影视作品；

4、具有良好的品行和团队合作能力；

5、具备能够独立运用专业摄像机外出拍摄作业的体能；

6、声音条件好，播音主持相关专业毕业优先；

7、在市级或以上刊物发表过作品优先；

8、社会人员须具有播音、记者、编辑类之一的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证。


说明：“应届毕业生”指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（指2012年12月31日前取得相应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的应届毕业生及持有效暂缓就业协议书的往届毕业生），“社会人员”指除应届生以外的符合招聘公告中所规定条件的其他人员。
